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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甲醇SOFC系统技术条件及试验方法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用车用甲醇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发电系统的术语与定义、符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识、说明及技术文件。

本文件适用于以甲醇为燃料，作为商用车（包括公交车、卡车等以商业活动为目的的汽车）增程器使用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发电系统（以下简称“发电系统”）。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00.18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

GB/T 3512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热空气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

GB/T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4942-2021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分级

GB 4943.1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安全要求
GB/T 15329 橡胶软管及软管组合件 油基或水基流体适用的织物增强液压型 规范
GB/T 17045 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

GB 17691-2018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8352.6 -2016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8384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T 18655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20042.1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第1部分：术语

GB/T 20438.1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第1部分：一般要求

GB/T 20972.1 石油天然气工业 油气开采中用于含硫化氢环境的材料 第1部分：选择抗开裂材料的一般原则 

GB/T 23510 车用燃料甲醇

GB/T 42416-2023 M100车用甲醇燃料

HJ 1137-2020 甲醇燃料汽车非常规污染物排放测量方法
QC/T 1150 甲醇汽车燃料系统技术条件

QC/T 1238-2025 燃料电池发动机用空气滤清器

ISO 7637-2 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2部分：沿电源线的电瞬态传导(Road vehicles-Electrical disturbances from conduction and coupling -part2:Electrical transient conduction along supply lines only)
ISO 10605 道路车辆 静电放电产生的电干扰的试验方法（Road vehicles — Test methods for electrical disturbances from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ISO 11452（所有部分） 道路车辆 窄带辐射电磁能量产生的电干扰的部件试验方法（Road vehicles -Component test methods for electrical disturbances from narrow band radiated electromagnetic energy）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18、GB/T 3836.1、GB 4943.1和GB/T 2004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工况 work condition

发电系统的工作状态，以净输出功率标定。
额定工况 rated condition

发电系统按100 %额定净输出功率运行的规定工况。
待机工况 standby condition

发电系统处于工作状态，能维持自身运行，但不对外输出净功率的状态。
有效功率 effective power

燃料电池堆输出功率减去系统内所有辅助系统功耗后的净功率，即发电系统净输出功率，单位为千瓦（kW）。
额定功率 rated power

发电系统在额定工况下能够稳定、持续输出的有效功率，单位为千瓦（kW）。
过载功率 overload power

发电系统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持续输出的最大有效功率，单位为千瓦（kW）。
效率 efficiency

发电系统单位时间内输出的有效能量与所消耗燃料的低热值（LHV）能量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体积比功率 volume power density

发电系统最大有效功率与发电系统总体积（不包括散热器及燃料贮存容器）之比，单位为千瓦每升（kW/L）。
质量比功率 mass power density

发电系统最大有效功率与发电系统总质量（不包括散热器及燃料贮存容器）之比，单位为千瓦每千克（kW/kg）。
燃料消耗量 fuel consumption

在规定工况下，发电系统单位时间内消耗的燃料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燃料消耗率 fuel consumption rate

发电系统输出单位能量所消耗的燃料质量，单位为克每千瓦时（g/(kW·h)）。
待机起动时间 standby start-up time

发电系统从待机状态起动至达到额定工况所经历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绝缘阻值 insulation resistance

发电系统正、负母线分别对系统外壳（或车架接地端）的电阻值，单位为兆欧（MΩ）。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PE: 发电系统额定功率,单位kW。

PF：发电系统当前运行功率,单位kW。

PS：燃料电池电堆输出功率,单位kW。

PA：辅助支持系统运行消耗的功率,单位kW。

PI：待机工况下的辅助功率,单位kW。

TSIC：待机冷起动时间，单位min。

TSIH：待机热起动时间，单位min。

TSC：额定功率冷起动时间，单位h。

TSH：额定功率热起动时间，单位h。

T10-9：从10 % PE到90 % PE的动态响应时间，单位min。

测量参数
试验过程中需要测量的参数、单位及准确度要求应满足表1的规定。
测量参数、单位和准确度要求
	测量参数
	单位
	准确度
	分辨率

	电压
	V
	±0.3% FSD或读数的±1%，取其较大值
	0.1 V

	电流
	A
	±0.3% FSD或读数的±1%，取其较大值
	0.1 A

	温度
	℃
	±1 ℃
	0.1 ℃

	湿度
	%RH
	±3% RH
	/

	质量流量
	g/s
	≤ ±1.0% FS
	/

	时间
	s
	±0.1 s
	0.1 s

	绝缘阻值
	MΩ
	±2% rdg.±2% dgt
	/

	FSD为满量程偏差；rdg.为读数值；dgt.为末尾数。


系统边界

发电系统的边界如图1所示。图中粗实线框内部为本文件所定义的发电系统，框外的箭头表示系统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交换。
发电系统的边界示意图
要求
使用环境条件

本文件是基于以下标准环境对甲醇SOFC系统技术条件和测试方法的规定：

环境温度：-30℃ ～45℃； 
相对湿度：≤ 95 %RH；
海拔高度：≤ 1000 m。
安全性要求

通用安全规定

发电系统中涉及危险物质和能量的部件，其安全要求应不低于以下规定：

外壳防护：应符合GB/T 4942-2021中IP67等级。
功能安全：其控制装置及安全功能应参照GB/T 20438.1进行设计与开发，具备过流、过压、欠压、氢/燃料泄漏及控制器失效等非正常状态下的自动安全保障能力。
软管及组合件：至少应符合GB/T 15329中1型软管的规定。
金属管路及连接件：应按照GB/T 20972.1的规定，选用适合所处环境的抗裂纹材料。
橡胶件：硫化橡胶和热塑性橡胶件应按GB/T 3512进行热空气加速老化及耐热试验（老化时间不低于96 h），试验后性能仍满足使用要求。
防爆安全：材料和元器件以及结构设计应符合GB/T 3836.1中II类设备的防爆安全规定。
电击防护：结构设计应符合GB/T 17045中I类设备的规定。
涉醇部件：所有与甲醇燃料接触的部件，其材料必须耐甲醇腐蚀，并符合QC/T 1150的相关规定。

燃料供应与处理子系统安全
7.2.2.1 燃料供应安全

发电系统的燃料供应端口（燃料贮存容器出口）应至少采用两种独立的自动或手动控制装置，以确保能可靠地切断燃料供应。
7.2.2.2 燃料排放安全

进行燃料排放时，应通过固定管路引至车外安全区域进行排放，排放口应设有防回火等安全保护装置。
7.2.2.3 燃料泄漏安全

燃料供应管路严禁通过乘员舱。在燃料贮存区域和系统应用端必须安装泄漏监测传感器，当检测到燃料泄漏时，控制系统应立即发出报警并自动切断燃料供应。
电气系统安全

发电系统的电气安全应符合GB 18384的要求。电路中应设有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能在故障时自动切断系统总输出。正、负母线对车身的绝缘电阻值应符合制造商规定，且不应小于100Ω/V。
安全监控与保障子系统

发电系统的燃料供应、空气供应、水/热管理、功率调节等所有子系统均应与安全监控及保障子系统耦合。安全监控及保障子系统应能监测各子系统运行状态，并根据预设的安全策略，自动执行相应的保护动作（如降功率、停机等），并提供声、光报警提示。
燃料要求

发电系统使用的甲醇燃料应符合GB/T 23510和GB/T 42416-2023中规定的M100车用甲醇燃料的要求。其所含可能对发电系统性能及寿命产生有害影响的杂质含量，应严格控制在制造商规定的范围内。

参与重整反应用水的要求如下：
水：去离子水，电导率 ≤ 10 µS/m (即10 × 10⁻⁵ S/m)，氯离子（Cl⁻）浓度 ≤ 0.03 ppm。
燃料供应子系统

燃料供应子系统包含的管路、阀门、传感器、燃料处理装置等，应符合QC/T 1150的要求。
空气处理子系统

空气处理子系统包括过滤器、管路、风机、传感器、阀门等。其中，空气过滤器对颗粒物的过滤效率应符合QC/T 1238-2025的要求。
热管理子系统

热管理子系统包括散热器及配套风扇、循环泵、管路、阀门、传感器、冷却流体储液罐等部件，应能保证发电系统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稳定、高效运行。
水管理子系统

水管理系统包括管路、循环水泵、阀门、传感器、水储存与补充箱等。发电系统回收生成水用作燃料重整或其他用途时，必须经过处理以去除有害的物理颗粒与金属离子，满足7.3中对水质的要求。
自动控制子系统

自动控制子系统由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硬件）及控制程序（软件）组成，应能协调、监控发电系统内所有子系统的运行，确保系统整体性能、效率和安全。
故障诊断子系统

发电系统应配备故障诊断子系统。该系统应能实时诊断和记录系统运行中的故障，包括但不限于传感器故障、执行器故障、通信故障、性能衰减、潜在危险状态等，并可通过标准诊断接口输出故障代码。
功率调节子系统
功率调节子系统通过DC/DC或DC/AC变换器，对燃料电池堆输出的电能进行电压和电流调节，以适应负载和辅助系统的用电需求，并提供符合整车要求的稳定、高质量的电力输出。
起动时间

按照8.2进行起动特性试验时，发电系统从待机工况或冷态环境下起动，至达到额定工况所需的时间应不大于制造商的规定值。
动态响应

按照8.4进行动态响应试验时，发电系统能够加载到的最大有效功率不应低于制造商标定额定功率的90 %。功率从10 % PE阶跃加载至90 % PE的响应时间T10-90应不大于制造商的规定值。
温度适应性
按照8.5的规定，分别进行高温适应性和低温适应性试验。试验后及试验过程中，发电系统应无异常报警，并能正常启停和工作。

抗振性
发电系统应具备耐受车辆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振动的能力，要求:
按8.6.1进行扫频振动试验后，系统各零部件应无机械损伤、破裂或明显变形，所有紧固件不得松动。
按8.6.2进行随机振动试验后，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无导致功能丧失或危险的机械损伤、泄漏或电气故障；

冷却、燃料及空气管路系统应保持密封，无泄漏；
燃料电池电堆的开路电压及额定工况下的输出功率，相较于振动试验前的初始值，其下降幅度不应超过制造商的规定值（推荐不大于2 %）；
能够正常起动并稳定运行。
制造商可根据电堆及系统结构（如采用碟簧等压紧装置的系统），在技术文件中规定更严苛的附加判定指标，如电堆内阻变化率、压紧力波动范围等。

防水防尘

发电系统按8.7进行防水防尘试验，其外壳防护等级应满足GB/T 4942-2021中IP67的要求。
电磁兼容性

电磁发射
应满足GB/T 18655规定的限值要求。

电磁抗扰度

传导抗扰度、辐射抗扰度和静电放电抗扰度的测试等级均应分别达到ISO 7637-2、ISO 11452（所有部分）、ISO 10605规定的Ⅱ级及以上。
排放性能

常规污染物排放
7.17.1.1适用重型发动机的，常规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应符合GB 17691-2018的规定；
7.17.1.2适用轻型汽车的，常规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应符合GB 18352.6-2016的规定。
非常规污染物排放
甲醇燃料特有的非常规污染物（甲醛、甲醇等）排放测量，应符合HJ 1137-2020的规定，其结果应满足制造商规定的限值要求。
试验方法

安全性试验
气体泄漏试验

将发电系统中燃料电池堆的燃料腔、空气腔及冷却流体腔的所有工艺开口和对外接口分别进行封堵；仅通过电堆端板上燃料管路接口连接压力源、压力表和气体流量计；向燃料腔通入惰性气体（如氮气、氩气），压力设定为制造商规定的电堆最大工作压力，保压稳定60 s；使用气体流量计测量此期间的泄漏气体量。此值代表燃料气向空气腔的内部窜漏量与向环境的外泄漏量之和，应符合制造商规定。
测试流程示意如图2所示：


气体泄漏试验方法示意图

绝缘强度试验

使用兆欧表（绝缘电阻表）分别测量发电系统正、负母线对系统外壳（或接地端）的绝缘电阻值，应符合7.2.3的规定。
起动特性试验

发电系统按照制造商规定的起动程序进行操作，分别进行冷态和热态下的起动试验:
冷起动：将发电系统置于-10 ℃±2 ℃环境中静置不少于12 h，然后开始起动，记录从发起起动指令到系统进入额定工况的时间TSC。
热起动：发电系统在额定工况下稳定运行不少于30 min后执行正常关机，待系统排气和温度降低至制造商规定的热起动初始条件后，立即开始起动，记录从发起起动指令到系统进入额定工况的时间TSH。

测试结果应符合7.11的规定。
工况试验

在标准环境下，使发电系统分别在待机工况、25 %PE、50 %PE、75 %PE、额定工况和过载工况下稳定运行。在每种工况下，测量并记录以下参数：
燃料消耗量 (kg/h)；
燃料电池堆的输出电压 (V) 和电流 (A)；
发电系统净输出的电压 (V) 和电流 (A)；
辅助支持系统运行消耗的功率 PA (kW)；
系统进气温度、压力，冷却水进出口温度，环境温度和湿度等；
在额定工况和过载工况下，至少连续记录60 min内输出电压和电流随时间的变化。

额定工况下的稳定运行时间不少于1 h，过载工况下的稳定运行时间不少于60 s。

发电系统的输出功率依赖于空气中的氧浓度，在高海拔等低氧环境下性能可能有所降低。
动态响应特性试验
动态响应时间测试

发电系统稳定运行于待机工况或10 % PE工况下，施加一个功率阶跃信号，使目标功率达到90% PE。记录从功率指令发出到实际输出功率首次达到目标值90 %的过程，测量阶跃响应时间T10-90。测试结果应符合7.12的规定。
动态循环加载测试

使发电系统按照预设的动态负荷曲线（如从待机到额定功率的往复循环）运行，在此过程中，系统应运行平稳，无故障或停机现象发生。测试结果应符合制造商规定。
温度适应性试验
高温适应性试验

将发电系统（不含燃料贮存容器）及配套散热系统置于45 ℃±2 ℃的环境舱内，在额定工况下连续稳定运行不少于60 min。试验期间，系统应工作正常，无过热保护和性能异常降级。
低温适应性试验

8.5.2.1低温储存与启动试验

将发电系统置于-30 ℃±2 ℃的环境中，静置12 h。之后，按照制造商的规定进行冷起动，记录系统能否成功启动并进入稳定工况。

8.5.2.2冻融循环试验

发电系统正常运行至热稳定状态后正常停机。将环境温度降至-10 ℃±2 ℃，保持 1 h；然后将温度升至10 ℃±2 ℃，进行解冻。以此为一个循环，重复进行10次。完成后，发电系统应能按照制造商的规定正常起动。
耐振动性试验

扫频振动试验
8.6.1.1 试验目的

扫频振动试验用于初步评估发电系统对宽频带振动的耐受能力，并识别系统在安装状态下的共振频率，为随机振动试验提供依据。
8.6.1.2 试验方法

8.6.1.2.1试验样品的安装：将发电系统（包含电堆、重整器、换热器、风机、水泵、控制单元及安装支架等所有BOP部件）按照制造商规定的实车安装方式，使用相同的紧固件和安装点，刚性固定在振动台上。安装夹具的固有频率不应影响试验结果。
8.6.1.2.2传感器布置：在振动台台面及发电系统关键部位（如电堆端板、重整器外壳、BOP部件支架根部、管路连接处）布置加速度传感器，以监测实际输入及响应。
8.6.1.2.3试验条件：
振动波形：正弦扫频；

频率范围：5Hz～200Hz；

扫频速率：≤ 1 oct/min；
振动加速度：Z轴（垂直）5 m/s²，X、Y轴 2.5 m/s²；
扫描方向：分别在X、Y、Z三个相互垂直的轴向上依次进行，推荐顺序为Z → Y → X。
8.6.1.2.4共振搜索：在每个轴向的扫频过程中，记录关键测点的加速度响应。当某一频率下的响应加速度为输入加速度的3倍及以上时，可判定为该轴向存在共振峰。记录共振频率及对应的放大倍数。
8.6.1.3 合格判据

完成全部轴向的扫频试验后，发电系统应无异常响声、结构松动或可见损伤。
随机振动试验

8.6.2.1 试验方法

试验样品的安装：与8.6.1.2.1 要求一致。
传感器布置：与8.6.1.2.2 要求一致。
试验条件：
振动波形：随机振动；
频率范围：5 Hz ～ 2000 Hz；
试验轴向：X、Y、Z三个相互垂直的轴向依次进行，推荐顺序为Z → Y → X；
每轴试验时间：21 h；
振动加速度功率谱密度（PSD）：应按表2的规定。
随机振动加速度PSD量级（推荐值）

	频率范围 

Hz
	PSD 等级1 

 (m/s²)²/Hz 
	PSD 等级2 

 (m/s²)²/Hz 

	5～10
	1.0
	0.5

	＞10～20
	1.0 → 0.5
	0.5 → 0.25

	＞20～200
	0.5
	0.25

	＞200～500
	0.5 → 0.1
	0.25 → 0.05

	＞500～2000
	0.1
	0.05

	等级1适用于全金属结构或经充分验证的SOFC系统。
等级2适用于含陶瓷部件（如电解质片）、玻璃陶瓷密封件或采用碟簧压紧结构的SOFC系统，或对振动敏感的系统，推荐优先选用。


试验容差：加速度谱密度示值容差应在±3 dB以内，截止容差±5 dB。总均方根加速度值容差为±10%。
8.6.2.2 热态振动（可选试验）

如果制造商有要求且试验条件允许，可在发电系统预热至额定工作温度后，在运行状态下进行热态随机振动试验。试验应使系统保持在额定工况或制造商指定的热待机工况，并在振动过程中监测输出功率、燃料泄漏和关键点温度，以考核高温状态下系统的抗振性能。
8.6.2.3 性能复测

在完成所有轴向的随机振动试验后，将发电系统在室温环境下静置不少于2h。然后进行以下检查：

外观检查：目视检查所有部件是否有裂纹、变形、脱落，紧固件是否松动；

气密性复测：按8.1.1或9.3 a) 的方法进行，泄漏率应符合制造商规定；
绝缘电阻复测：按8.1.2的方法进行，应符合7.2.3的要求；
性能复测：按8.3的方法进行，在额定工况下测量系统的输出功率和效率；
功能检查：按制造商的启动程序，检查系统能否正常启动并稳定运行。
8.6.2.4 合格判据

试验结果应满足7.14 b) 的规定。
 防水防尘试验

按照GB/T 4942-2021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发电系统进行防尘（IP6X）和防水（IPX7）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7.14的规定。
电磁兼容性试验
电磁发射试验

按照GB/T 18655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对发电系统进行传导发射和辐射发射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相关限值要求。
电磁抗扰度试验

8.8.2.1 传导抗扰度试验

沿电源线的瞬态传导抗扰度试验，应按照ISO 7637-2的方法进行，抗扰度等级应达到Ⅱ级或制造商规定的更高等级。
8.8.2.2 辐射抗扰度试验

采用自由场法的辐射抗扰度试验，应按照ISO 11452（所有部分）的方法进行，抗扰度等级应达到Ⅱ级或制造商规定的更高等级。
8.8.2.3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通电运行模式下的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应按照ISO 10605的方法进行，抗扰度等级应达到Ⅱ级或制造商规定的更高等级。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发电系统的检验分为型式试验、例行试验和验收试验。
型式试验

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型式试验的样品数量应不少于两台，且试验项目应包括第8章规定的全部项目。

新产品或变型产品试制定型时；

已定型产品转厂生产时；
正式生产中，设计、工艺或材料的重大变更，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产品停产超过一年（或规定的抽检周期）后恢复生产时；
国家或行业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例行试验

对于在型式试验有效期内稳定生产的每台产品，出厂前均应进行例行试验。例行试验项目至少应包括：

气密性检查

连接所有需接受检查的管路、连接件和承压元件。向系统内通入惰性气体（如氮气），压力设定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保压稳定60 s。要求:
将系统所有管路接头和元件连接处涂上检漏液，观察应无气泡产生；
使用流量计测量系统总外泄漏量，应符合制造商的规定值。

检查流程见图3。
 SHAPE  \* MERGEFORMAT 



气体气密性检查方法示意图

绝缘强度试验

在室温下，使用兆欧表测量正、负母线对系统外壳的绝缘电阻。为提升检验效率，可适当提高试验电压（如规定值的1.2倍）和缩短试验时间（如1 s），但应确保在产品最高运行温度下仍能满足绝缘电阻大于100 Ω/V的要求。
验收试验

供需双方对检验项目和方法有约定的，按合同规定执行；无明确约定的，新产品按型式试验进行，已定型产品则可按例行试验进行。
标识、说明和技术文件

一般要求

发电系统上应可靠固定产品铭牌、各类标识牌及警示牌。信息应在产品使用期内保持清晰可读，并能抵抗环境侵蚀。制造商应向用户提供完整的技术文件。
产品铭牌

铭牌上至少应包含：

制造商名称和/或注册商标；

发电系统型号；
额定功率（kW）；
生产日期（或序列号）。
识别标记

对于接错可能产生危险的管路和电气接口，应给出清晰、永久性的标记。电连接器正、负极必须有区分标识。
警示牌

应在系统醒目位置设置警示牌，警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高电压危险；

高温表面；
可燃气体/液体；
腐蚀性/有毒介质；
强制通风要求。
技术文件

总则

产品必须附有一套完整的、详尽的用户技术文件，至少应包括安装手册、操作手册、维护手册和备品备件清单。
产品说明书（技术参数总览）

应至少提供以下信息：

执行的安全标准；

允许使用的燃料和辅助介质种类及品质要求；
尺寸和总质量；
允许的运行环境条件（温度、湿度、海拔）；
系统正常运行温度范围及允许的最高、最低工作温度；
电气输出定额：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开路电压、满载电流时的端电压及外特性曲线；
最大允许的过载电流和过载持续时间；
发电效率曲线（功率-效率曲线），标明是在燃料低热值（LHV）条件下测得；
额定工况下的起动时间（冷、热机）；
安全接地点位置。
安装手册

应详细说明发电系统的安装、固定方式，以及电气、燃料、空气、冷却等管路的正确连接方法、规范和注意事项。
操作手册

应详尽说明正确的起、停程序和操作规范，并对异常情况的识别判断、紧急停机程序和安全措施予以特别强调。
维护手册

应详尽说明日常检查项、定期保养周期和方法、常见故障分析及排除指南。制造商应对核心零部件的预期寿命、退役处置及再回收利用提供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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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体减压阀；


2——气体流量计；


3——燃料电池堆。





Ⅰ——电堆燃料气腔入口；


Ⅱ——电堆空气气腔入口。








